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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长远来看，是否有必
要考虑彻底取消公摊？

“客观看来，‘取消公摊’是
不成立的，也没有实质意义，反
而可能造成误解。调整涉及公
摊面积的计价方式，初衷还是
让购房者买房更加安心。况
且，即便要改变包含公摊面积
在内的物业费、暖气费等计量
标 准 ，也 需 要 漫 长 的 立 法 过
程。”赵秀池说。

实际上，公摊面积大小，也
影响着居民的居住体验。

站在购房者的角度，公摊
部分越小，似乎室内居住面积
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摊面
积越小越好。在李宇嘉看来，
合理的公摊对居民而言是有必
要的。“比如，楼梯、电梯、大堂
等部分保留一定面积，既能提
高业主的居住舒适性，也相对

安全。再如服务‘一老一小’的
公共食堂、活动空间等，也是提
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公摊。如
果没有这些空间，尽管室内居
住面积看似增加了，但事实上
业主的整体舒适度也下降了。”
李宇嘉说。

业内人士表示，在推进购
房计价方式更加透明的同时，
消费者也可以将公摊面积作为
挑选“好房子”的评价标准。比
如，有些楼盘项目标注的公摊
面积大，通常是因为其公共设
施和公共空间较多，包括对于
社区“一老一小”活动空间的设
置、更宽敞的电梯楼梯等。如
果业主希望居住在这样的空
间，就可以选择这类楼盘项目。

记者注意到，除了聚焦公
摊面积，近期还有多项重磅楼
市政策指向加强“好房子”建

设。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住房城
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要建设
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
子。在打造“中国建造”升级版
重点任务中，也强调要在更大
范围推广智能建造、绿色建造
和装配式建筑，这正是推动“好
房子”建设的发力点。

中指研究院有关人士介绍，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在新供应地
块中持续优化容积率和计容规
则，引导和鼓励房企打造更优质
的产品，提升购房者居住体验。
在国内不少城市，已出现多个得
房率超100%的新房项目。预计
后续将有更多城市继续优化供
给端政策，为“好房子”供给提供
支持。伴随“好房子”数量增长，
未来有望进一步引导改善性住
房需求释放，促进楼市修复。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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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李雯莎前两年购入了
一套建于2004年的房子。购房时，房本上写的建
筑面积为66平方米，而套内实际面积只有45平方
米。“两者的面积差是公摊部分。虽然买房前就
知道有公摊，但本身买的是小户型，公摊占了20
多平方米，心里还是有点难以接受。”李雯莎说。

多数人购房时会算算公摊账。
根据2001年施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

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有
建筑面积组成，套内建筑面积部分为独立产权，
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部分为共有产权，买受人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享有权利，承担责任。
这里的“分摊的共有建筑面积”，也就是老百姓通
常所说的“公摊”。

从购房计价方式看，商品房销售可以按套
（单元）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
积计价。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即不计算分摊的
共有建筑面积。

哪些部分算公摊？哪些部分算套内？记者
了解到，一套房子的套内建筑面积包括套内使用
面积、套内墙体面积和阳台建筑面积。公用建筑
面积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电梯井、楼梯间、垃
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和过道、地下室、
值班警卫室以及其他功能上为整栋建筑服务的
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建筑面积；二是套（单元）与
公用建筑空间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
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

“房屋存在‘公摊’是客观现象，毕竟楼房不
能没有楼梯、没有过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
冀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告诉记者，在中国实
行房改后，购房者所持的房本上标明的是包含公
摊在内的建筑面积。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的确
存在部分楼房公摊范围不够明晰的问题。某套
房的公摊具体包含哪些部分？面积到底有多
大？是否计算多了？购房者有没有吃亏？这都
是购房者存在疑虑的地方。

来自安徽合肥的陈靖告诉记者，自己买了一
套建筑面积为140平方米的电梯房，实际套内面
积却只有99平方米。“我家小区楼栋比较高，涉及
计算避难层、电梯高度等，公摊面积比较大。买
电梯房是为了更好的居住环境，买房时也被告知
了这些因素，但没想到二者差距这么大，难免会
有‘公摊占比不合理’的想法。”

还有的购房者认为部分住房公摊面积的计
算方式不够透明。来自山东潍坊的王力鹏买了
一套建筑面积约120平方米的三居室，购房时，销
售告知公摊面积约为24平方米。收房后，他却发
现实际公摊面积与此前口径存在明显出入。“合
同上的套内面积和我们收房后实际测量的相差
了10平方米左右，也就是公摊面积不止之前说的
20多平方米，这个差值主要是墙体的厚度，外墙
有一半的面积算业主套内建筑面积，但当时房产
销售没有说明，我们在签合同时也被各种专业术
语绕晕了，只能‘认栽’。”王力鹏说。

购房者对公摊面积存在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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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购房者关注的公摊
问题，近期部分地区“官宣”了
相关新政。

2024年12月17日，河北省
张家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提出“逐步推进‘取消公摊’”；
同期，湖南省衡阳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衡阳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全市商品
房销售实行套内建筑面积计价
的通知》，明确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衡阳市商品房销售实行
套内建筑面积计价。

如何理解这些新措施？这
是否意味着今后购房不再把

“公摊面积”纳入计算？
“实际上这只是计量标准

发生了变化。”赵秀池告诉记
者，公摊面积客观存在、不可能
取消，部分地区提出按套内面

积计价，只改变了房屋价格的
计算方式。对于购房者来说，
购买某一套房子的总价并不会
改变。比如，若购买一套建筑
面积为100平方米、套内建筑面
积为 80 平方米的房子，其总价
为 200 万元。按照建筑面积计
价是每平方米2万元，按照套内
建筑面积计价则为每平方米2.5
万元。“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
价，标明的单价会上涨，同时根
据住房面积来征收的物业费、
暖气费等标准也没有改变，这
些费用仍是包含了公摊面积在
内的。”赵秀池说。

既然房屋总价不变，为什么
要对计价方式进行调整？业内
人士表示，这主要是为了让消费
者在购房时信息更加透明。

张家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取消公
摊”是为了鼓励房企按套内建
筑面积计价销售，并非不计公

摊成本，计价方式发生变化是
为了让消费者消费得“明明白
白”。衡阳市住建局有关方面
也表示，相较于按建筑面积计
价，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价对
购房者而言更加直观，能让其
直观了解实际购买的居住空间
大小，也就是购房者常听到的

“得房率”，这有利于购房者直
接判断意向房屋价值。

在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看
来，政策本身是为了通过调整购
房计价方式，消除购房者的信息
不对称问题，不是简单地“取消
公摊”。“按照套内建筑面积计
价，能让购房者在买房时弄清所
买房屋的建筑面积、套内面积、
公摊面积以及公摊了哪些部
分。同时，也能有效杜绝开发商
将本不应计入公摊部分的面积
算入公摊，这能够有效保障购房
者的消费权益。”李宇嘉说。

不是零公摊，而是调整计价方式2

买一套房，公摊面积多大、得房率多高，是购
房者普遍关注的话题。最近，国内部分地区针对
计算公摊出台新规：在湖南衡阳，有关部门明确
从2025年起，商品房实行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
售；在河北张家口，相关部门发文表示“逐步推进

‘取消公摊’”，引发广泛关注。
长久以来，国内多地普遍执行买房计算公摊

面积，为何近期多地纷纷提出“取消公摊”？购房
者该如何计算购房面积和“到手面积”？

近期国内多地宣布逐步“取消公摊”，实行商品房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销售——

购房计费调整，公摊部分更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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